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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年來產婦生第 1 胎年齡延後 3.2 歲 

依內政部統計，去（100）年國內出生嬰兒 19.7 萬人，較 99 年（生肖屬虎）增 17.8％，今

（101）年 1-4 月續增 16.6％。100 年出生嬰兒按胎次觀察，第 2 胎占 3 成 8，第 3 胎以上

僅占 1 成；依生母年齡結構觀察，與 10 年前相較，20-24 歲及 25-29 歲所占比重分別減少

14.3 及 6.1 個百分點，30-34 歲及 35-39 歲則分別增 14.8 及 7.6 個百分點，因此，生第 1 胎

產婦平均年齡亦由 10 年前 26.7 歲提高至 29.9 歲，延後 3.2 歲；就育齡婦女總生育率觀察，

雖由 2010 年之 0.9 人回增至 2011 年 1.1 人，仍為全球生育率最低的國家。 

項   目 時 間 統 計 數 說      明 

101年1-4月 6 萬 9,484 人較上年同期＋16.6％ 
嬰兒出生數 

100 年 19 萬 6,627 人較 99 年＋17.8％，較 90 年－24.5％ 

第 1 胎 100 年 52.4％較 90 年＋2.6 個百分點 

第 2 胎 100 年 37.8％較 90 年＋2.5 個百分點 

按

胎

次 
① 第 3 胎以上 100 年 9.8％較 90 年－5.1 個百分點 

15-19 歲 100 年 1.4％較 90 年－3.1 個百分點 

20-24 歲 100 年 8.9％較 90 年－14.3 個百分點 

25-29 歲 100 年 30.3％較 90 年－6.1 個百分點 

30-34 歲 100 年 41.5％較 90 年＋14.8 個百分點 

35-39 歲 100 年 15.5％較 90 年＋7.6 個百分點 

按

生

母

年

齡

結

構 
① 40 歲以上 100 年 2.3％較 90 年＋1.2 個百分點 

男嬰 100 年 51.8％ 99 年 52.3％，90 年 52.1％ 

女嬰 100 年 48.2％ 99 年 47.7％，90 年 47.9％ 

 

按

性

別 性比例(女嬰=100) 100 年 107.7 99 年 109.5，90 年 108.7 

產婦生第 1 胎平均年齡① 100 年 29.9 歲 99 年 29.6 歲，90 年 26.7 歲 

全球總生育率② 2011 年 2.5 人 2001 年 2.8 人 

已開發國家 2011 年 1.7 人 2001 年 1.6 人 

中國大陸 2011 年 1.5 人 2001 年 1.8 人 

日本 2011 年 1.4 人 2001 年 1.3 人 

新加坡 2011 年 1.2 人 2001 年 1.6 人 

南韓 2011 年 1.2 人 2001 年 1.5 人 

 

中華民國 2011 年 1.1 人 2001 年 1.4 人 
 

資料來源： 
附  註： 

內政部、美國人口資料局。 
①係按發生日期統計。 
②總生育率係指 15-49 歲育齡婦女依目前年齡別生育水準，在無死亡情況下，一生所生嬰兒

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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